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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市金则利特种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我们作为衡阳市金则利特种合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

董事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 号——独立董事》

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基于独立判断立

场，在审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后，发表独立意见如

下：

一、《关于批准对外报出 2024 年第三季度<审阅报告>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

经过仔细审阅 2024 年第三季度的《审阅报告》，我们认为前述报告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。

二、《关于批准对外报出 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、2023 年 1-6 月、2023

年审计报告的议案》

经过仔细审阅 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、2023 年 1-6 月、2023 年审计报

告，我们认为前述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。

三、《关于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》

经过对向兰英女士的资料核查，我们认为，向兰英女士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

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，能够胜任独立董事岗位的职责，未发现

其存在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形，亦不存在被认定不适合

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其他情形。

综上，我们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

东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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